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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62/2021_2022__E5_8E_A6_

E9_97_A8_E5_B8_822_c64_462897.htm 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基础

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初中毕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

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教育部关于统筹管理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

生工作的通知》和福建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初中毕业

升学考试和高中招生制度改革工作的意见》精神，结合我市

实际情况，制定以下实施意见，请各区教育局、各有关单位

认真执行。 一、考试科目与计分办法 （一）全市初中毕业考

试和高中阶段各类学校的招生文化课考试合为一次进行。 （

二）考试科目 1．中考科目：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

学、政治、体育。其中语文、英语学科含听力测试，政治科

实行开卷考试。 各科满分值如下： 学 科语 文数 学英 语物 理

化 学政 治体 育满分值15015015010010010012 中考科目统考时

间： 日期午别时间考试科目备注6月21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

：30--10：50语文8：30--8：55为听力考试时间下午15：00--16

：30物理6月22日（星期日）上午8：3010：30数学下午15

：0017：00英语15：0015：25为听力考试时间6月23日（星期

一）上午8：3010：00化学10：3012：00政治 体育考试时间安

排在4月20日至5月20日。因故未能参加测试的考生可参加补

考，补考的截止日为5月24日。考试的具体方案和考务工作由

市教育局体卫处和市招生考试中心负责，考试方案和考务安

排另行公布。 书面考试科目考试后全市统一组织网上评卷。

考试成绩由报名点通知考生本人，不公布，不排名次、不查

卷。 2．会考科目：历史、地理、生物。 在本市就读的初中



生应分别参加历史和地理、生物的全市统一会考。三个学科

的会考均于每学年课程结束后进行，考试内容为该学年学习

的课程内容。其中2008届历史学科的初三年会考，2009届地

理、生物学科的初二年会考，安排在5月31日进行，实行全市

网上统一评卷。 初三历史，初二地理、生物的补考由各区各

校于6月26日前组织完成。 三科满分分值均为100分，其中地

理、生物按初一、初二年的考试成绩各占50%的比例合成；

历史科按初一年、初二年各占30%，初三年占40%的比例合成

。总成绩折成合格、不合格两个等级。 转学生或借读生（含

境外生）的成绩合成办法是：初一年的转学、借读生，三科

成绩计算办法与本市应届生相同；初二年的转学、借读生，

地理、生物学科以当年会考成绩计算，历史学科按初二、初

三每学年各占50%计；初三年的转学、借读生，历史学科成

绩以当年会考成绩计入，地理、生物的会考成绩不做要求。

3．实验考查科目：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。 4．口语测试科目：

英语。 理化生实验考查和英语口语测试的时间安排在4月12日

至13日，考查及测试不合格或因故未能参加测试的考生可参

加补考，补考安排在5月24日进行。 实验考查和口语测试的考

务工作由市招生考试中心统一安排。 （三）升学成绩计算 语

文、数学、英语按卷面成绩计总分；物理、化学、政治按卷

面成绩分别折合为A、B、C、D四个等级。考生的语文、数

学、英语卷面总分加上体育考试分数及照顾分为考生的投档

分。 地理、历史、生物三科统考均合格者（含补考合格）且

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的实验考查和英语口语测试均合格者(含补

考合格)，方可被普通高中录取。 （四）根据省教育厅文件规

定，除师范类五年制高职和经市教育局批准的个别专业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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